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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 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本部分別以 110 年

2月 17日、 111年 8月 9日、112年3月27日及113年7月23日函核定補助直

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經費，亦有部分直轄市、縣

（市）政府自籌預算辦理，先予敘明。

◆ 關於規劃作業階段，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進度

以1.5年為原則，如評估無法配合者，仍應按契約時程積極辦理，爰110至113

年度案件作業時程如下：

說明

• 110年度案件按第11次研商會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作業時程辦理

• 111年度案件應於112年度12月底前完成各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期中階段成

果；113年度6月底前完成規劃作業，即完成總結報告

• 112年度案件應於113年度12月底前完成各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期中階段成

果；114年度6月底前完成規劃作業，即完成總結報告

• 113年度案件應於114年度12月底前完成各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期中階段成

果；115年度6月底前完成規劃作業，即完成總結報告 2

報告事項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 請未符檢核點預定完成期程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辦理情形及改進作為

◆ 請已達請款條件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儘速依作業須知規定辦理請款作業

說明

◼ 110年度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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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臺中市

新社區 大安區及外埔區（自辦）

規
劃
作
業

期末階段
落後達1月

112.12.04
期末審查
未通過

112.09.30
期末階段未完成

報告事項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 請未符檢核點預定完成期程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辦理情形及改進作為

◆ 請已達請款條件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儘速依作業須知規定辦理請款作業

說明

◼ 111年度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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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新北市 臺中市 高雄市 花蓮縣 南投縣

瑞芳區 和平區 永安區 瑞穗鄉 竹山鎮

規
劃
作
業

期中階段
113.9.11
期中報告
審查通過

期末階段
落後達1月

113.12.31
期末階段
未完成

113.05.31
期末階段
未完成

請說明
期末階段
辦理進度

114.01.31
期末階段
未完成

請
款

已達第2期
請款條件

未請領

報告事項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 請未符檢核點預定完成期程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辦理情形及改進作為

◆ 請已達請款條件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儘速依作業須知規定辦理請款作業

說明

◼ 112年度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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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進度

彰化縣 臺中市 花蓮縣 高雄市

和美鎮 霧峰區 新城鄉 茂林區

規
劃
作
業

期中階段
落後達1月

113.12.01
期中階段未完成

113.12.31
期中階段未完成

113.10.15
期中階段未完成

請
款

已達第2期
請款條件

未請領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 請未符檢核點預定完成期程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辦理情形及改進作為

◆ 請已達請款條件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儘速依作業須知規定辦理請款作業

說明

◼ 113年度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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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進度 縣市 案件

尚
未
完
成
招
標
作
業

刻辦理招標作業

高雄市 內門區、美濃區

雲林縣 土庫鎮、麥寮鄉

新竹縣 竹東鎮、湖口鄉

嘉義縣 大林鄉、水上鄉、新港鄉

臺南市 左鎮區

無進度更新

南投縣 仁愛鄉、南投市

新北市 萬里區

基隆市 七堵區

桃園市 龍潭區

已達第1期款請款條件 高雄市 路竹區尚未請領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說明

◼本署後續將依各機關所填列之預定進度進行追蹤，並將請實際完成期程落後

預定完成期程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進度落後原因及改善措施。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持續辦理相關作業，除依管考要點規定按月至本署

建置雲端管考表單詳實填報辦理情形外，應於會後於雲端表單填寫後續規劃

作業及法定作業階段之日程（含規劃作業實際結案日期、最後更新日期）。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相關審查及研商會

議時，一併通知本署及輔導服務團，俾掌握相關進度及期程，並適時提供協

助。

◼本部110年作業須知、111年補助要點、113年補助要點皆規定，「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於各補助計畫結案後1個月內，將執行成果報告及計畫執行表

送執行機關備查」，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辦理。執行成果報告請

提供總結報告書之電子檔。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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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說明 –國土規劃量能提升及人才培養交流平台

報告事項

8

•本署：

媒合各區域大專院校與本署補
助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件

•直轄市、縣（市）政府：

協助說明規劃案件進度、重要
內容及遭遇問題

•鄉（鎮、市、區）公所：

協助舉辦工作坊等活動，及邀
請民眾、團體參加

國土規劃量能提升及人才培養交流平台

推動辦公室
總平臺

（城鄉分署）
北.中.南.東.離島.
區域規劃中心

•成立推動辦公室、各區域規劃
中心

•以本署推動國土計畫法之政策
方向及落實策略為基礎展開教
育宣導

•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實務
(習)，嘗試梳理地方議題及提
出對策建議

•預計今年7-8月媒合各區域規
劃中心與本署補助規劃案

◆ 本署城鄉發展分署國土規劃平台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背景說明 –因應國土計畫法修正案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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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 114年1月20日修正公布之國土計畫法部分條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法定計畫「鄉村地區

計畫」已明定其法律定位，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附冊，故縣市政府得依據本法第

8條第3項及第15條第1項、第3項第5款規定，比照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方式

擬訂鄉村地區計畫。

◼ 考量國土計畫法定期程調整，本署刻研議於本法全面施行前之過渡期間，以鄉村地區計畫

指導現行區域計畫法定工具之機制。

本法第 8條第 3項條文內容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時，得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並

視實際需要研擬鄉村地區計畫，納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得另以附冊方式定之。



協商平臺

盤點課題

背景說明 –加速鄉規形成法定計畫（鄉村地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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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議題一：本署優先協助推動辦理鄉村地區計畫法定程序案件之原則

形
成
鄉
計
條
件

依本法第8條、第17條協調各部會研商

居住生活、當地產業、公共設施、交通環境等面向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支持

具公益性
提供公共設施、提升整體環境品質等，非僅作為違規使用

之就地合法途徑或擴增建地手段。

涉及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另訂土管規則、訂定使用許可指

導原則等，非處理地權複雜等其他議題。

相關部門計畫得配合鄉計提供公共設施興闢、經營管理之

經費及資源、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有相關輔導方案等。

涉及土地
使用問題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鄉村地區計畫



案例說明—臺東縣鹿野鄉案

討論事項 議題一：本署優先協助推動辦理鄉村地區計畫法定程序案件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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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高台近年已發展為重要觀光景點，惟周
邊觀光基礎服務設施與腹地不足，配合交通
及觀光發展處指導計畫，以鄉村地區計畫引
導周邊地區適度開放觀光遊憩設施使用，避
免無序發展、完善遊憩相關公共服務機能。

課題說明

公益性：

以計畫整體引導在地觀光發展，避免蔓延無
序發展、……，並補充相關機能配套。

法定計畫條件檢核

納入鄉村地區計畫辦理法定程序，

並透過鄉計指導辦理變更編定或

開發許可。

本署建議
處理方向

資料來源：鹿野高台地區觀光發展指導計畫、「臺東縣鹿野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鹿野高台周邊土地活化方案

涉及土地使用：

周邊土地國土功能分區多為農3，現為農牧
用地，透過鄉村地區計畫於土地使用層面酌
予調整，以滿足設置觀光遊憩設施需求。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支持：

交通及觀光發展處擬具鹿野高台地區觀光發
展指導計畫。

須加強說明公益性內容



案例說明—宜蘭縣五結鄉案

討論事項 議題一：本署優先協助推動辦理鄉村地區計畫法定程序案件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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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五十二甲重要濕地之保育利用計畫尚未
核定，目前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草案）以通
案性劃設條件劃設為農1、農2，為維持濕地
環境一定品質、保存五結鄉重要地景特徵，
擬就該範圍另訂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課題說明

公益性：

因應生態保育、維持濕地環境品質，訂定相
關管制原則。

法定計畫條件檢核

納入鄉村地區計畫辦理法定程序，

並透過鄉計指導訂定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宜蘭縣專編。

本署建議
處理方向

涉及土地使用：

因應五十二甲重要濕地特定空間區位因地制
宜之需，限制「廠房或相關生產設施」部分
容許使用。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支持：

• 五十二甲重要濕地 (國家級) 保育利用計
畫（草案）已於108年公展。

• 經工作會議召集相關單位(國家公園署、
國土署、水資處、建設處)研議，整合各
單位意見後提出另訂土管建議內容。

五十二甲
重要濕地

資料來源：宜蘭縣到府服務訪談簡報



案例說明—南投縣竹山鎮案

討論事項 議題一：本署優先協助推動辦理鄉村地區計畫法定程序案件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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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山區聚落現有閒置校區(文田國小)活化，
並依縣⻑宜居與永續環境政策指導，納入結
合社區觀光服務創生經營機會發展利用，擬
透過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提供校舍轉用之
更多元使用彈性。

課題說明

公益性：

閒置公有設施活化供鄰近社區利用。

法定計畫條件檢核

建議以提供當地所需公共設施為優先，並補充相關公共設施需求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整合情形後，納入鄉村地區計畫辦理法定程序。

本署建議
處理方向

資料來源：南投縣到府服務訪談簡報

涉及土地使用：

透過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提供閒置校舍
轉用之多元使用彈性。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支持：

未說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整合情形。

車程校舍活化為
展示館、商場、
咖啡館

校舍活化為⻑照
與老人食堂據點、
不彎腰菜園

須加強說明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支持情形



擬辦

擬辦：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前開政策方向，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辦理。

14

討論事項

本次所提辦理方式，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就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件之經驗，

針對實務操作或可行性表示意見

議題一：本署優先協助推動辦理鄉村地區計畫法定程序案件之原則



背景說明 –過渡期間以國土法銜接區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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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議題二：依國土計畫實施管制前之鄉村地區計畫落實機制及本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補助案件之審查作業

全國國
土計畫

第九章
第五節、伍

國土計畫法土地使用管制實施前，

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之審議及使用

管制處理方式，有配合各級國土計

畫指導事項之必要。

區域
計畫法

第15條之2

依前條第1項第2款規定申請開發之

案件，經審議符合左列各款條件，

得許可開發︰

一、於國土利用係屬適當而合理

者。…(略以)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

規範應檢討修訂。

得以國土計畫（鄉村地區

計畫）指導區域計畫法之

法定工具。



背景說明 –過渡期間以國土法銜接區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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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使用地變更編定

開發許可搭配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跨區開發許可

檢討修正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條文或

訂定專編

議題二：依國土計畫實施管制前之鄉村地區計畫落實機制及本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補助案件之審查作業

因應114年1月20日國土計畫法定期程調整，暫無法依國土計畫實施管制，為滿

足地方就公益面向較急迫之地用需求，並落實國土計畫「計畫引導土地使用」之

核心精神，本署刻研議鄉村地區計畫與區域計畫法定工具之銜接機制。

鄉村地區計畫與區域計畫法定工具之銜接機制



於鄉計指認得辦理農社重之區位，並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區域計

畫法等相關規定辦理農社重及申請開發許可。

 區計法制度下以鄉計指認辦理農社重區位

建議處理方式 –開發許可搭配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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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議題二：依國土計畫實施管制前之鄉村地區計畫落實機制及本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補助案件之審查作業

於鄉計指認之區域得辦理農社重，並依國土計畫法申請使用許可，以落

實計畫引導土地使用之核心精神。

 國土法制度下以鄉計指認辦理農社重區位

為改善鄉村地區缺乏公共設施、土地權屬複雜問題

由地政司針對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相關法規修正後：



建議處理方式 –跨區開發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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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議題二：依國土計畫實施管制前之鄉村地區計畫落實機制及本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補助案件之審查作業

現階段開發許可僅得以單一基地申

請且有面積限制，為解決零星包夾

土地問題，符合鄉村地區計畫指導、

合併加總達一定面積規模之零星包

夾土地得合併申請開發許可。

透過影響費、義務負擔機制，以使用許可作為鄉村地區計畫之開發方式，

零星包夾土地得應用跨區使用許可機制。

 國土法制度下採使用許可、跨區使用許可

 區計法制度下採跨區開發許可

為提升鄉村地區之公共設施水準與生活品質，並滿足零星包夾
土地利用需求

零星包夾之農牧用地得辦理跨區開發許可示意



建議處理方式 –使用地變更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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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議題二：依國土計畫實施管制前之鄉村地區計畫落實機制及本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補助案件之審查作業

現階段使用地變更編定僅得針對單筆土地辦理，忽略整體周邊情形，

以及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27條附表3之通案規則辦理，有無

法辦理使用地編定之情形發生，故針對零星包夾土地，合於鄉村地區

計畫指導及本署政策等相關條件者，得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

國土計畫體制透過免經申請、應經申請、使用許可，並得依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含鄉村地區計畫）指導，因地制宜另訂土管。

 國土法制度下採免經申請、應經申請、使用許可、另訂土管

 區計法制度下採使用地變更編定

為改善區計法依現況編定進行管制，造成合理土地使用受限之
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 檢討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條文或訂定專編

討論事項 議題二：依國土計畫實施管制前之鄉村地區計畫落實機制及本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補助案件之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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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非都市土地僅能適用全國通用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為滿足地方

土地使用需求，依106年5月公告之修正全國區域計畫，非都管得增

訂地域篇，納入因地制宜內容。本署將針對合於本署政策之鄉計，協

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非都管專編或另訂條文，待依國土計畫

實施管制後銜接至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依本法第23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於授權範疇內，依據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導，因地制宜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國土法制度下採另訂土管

 區計法制度下採檢討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條文或訂定專編

為滿足鄉村地區之實際土地使用需求，並落實國土計畫「計畫
引導土地使用」之核心精神



114年度補助案審查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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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議題二：依國土計畫實施管制前之鄉村地區計畫落實機制及本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補助案件之審查作業

114年度申請「全鄉（鎮、市、區）規劃」或「一併辦理全鄉（鎮、市、區）規劃

及聚落規劃」補助者，包含高雄市等12直轄市、縣（市）政府，計20案（23處鄉、

鎮、市、區）；

申請「一併辦理聚落規劃及法定程序」補助者，包含桃園市等4直轄市、縣（市）

政府，計4案（8處鄉、鎮、市、區）。

• 將持續辦理114年度補助案件審查作業，並針對符合本署優先推動辦理法定程

序原則（具公益性、涉及土地使用問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支持）之案件進行

補助。

• 建議直轄市、縣（市）政府透過「以鄉村地區計畫指導現行區域計畫法定工具」

方式，落實鄉村地區計畫內容。



114年度補助案審查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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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考量現階段若要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修正申請書件後，再提送本署辦理審查

作業，將影響補助時程及效率。

→114年度審查階段無須修正申請書，另以審查會議簡報作為主要審查、評分對象。

• 申請114年度規劃階段補助之縣市政府，請針對每一申請案件製作審查會議簡報

，並就前開議題一本署政策方向及區域計畫法定工具進行補充。

• 審查會議簡報請標示上述新增內容，並於114年4月18日前提送本署。

議題二：依國土計畫實施管制前之鄉村地區計畫落實機制及本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補助案件之審查作業

審查會議簡報建議補充事項



擬辦

擬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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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議題二：依國土計畫實施管制前之鄉村地區計畫落實機制及本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補助案件之審查作業

一、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前開政策方向，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辦理。

二、請申請本年度規劃作業及法定程序費用補助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

署前開政策方向製作審查會議簡報，並於114年4月18日前提送至本署。

本次所提辦理方式，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就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件之經驗，

針對實務操作或可行性表示意見



報告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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